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
Shanghai RS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o.,Ltd.
财务代理记帐协议书

甲方：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      （以下称甲方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称乙方）

    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，经协商签定本协议如下：

1.甲方为乙方代理财务记帐服务，内容为乙方做好各类纳税报表，凭证及帐册，每年年底之前做好各类综合报表，年鉴报表等各种财务所需帐目凭证，保证乙方正常营业，并顺利通过税务审计。

2.代理记帐服务费用为每个月       元，每次预付    年。付款以收据为凭。如拖欠财务代理费，不能购买发票或通过税务年检自负。

3.乙方必须在每月30号前（一般需提前1~3天）将当月营业收入发票、公司章，各种费用单据送交甲方记帐。甲方于次月10号之前为乙方做好纳税报表及帐册凭证，如需甲方代买发票，则每次60元。 

4.乙方所提供的原始发票、单据必须完整、真实、有效。发票、单据如有虚假成份，甲方不负连带责任，乙方在营业中的各种经济纠纷，均于甲方无涉。

5.本服务协议自200    年    月    日至200    年    月    日，

协议期内乙方不得自动退出，造成损失自负，并到税务机关变更会计人员。
6.公司税务登记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电脑编号：          
甲方：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  乙方：

联系电话： 63174828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代表人：邓玉春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订协议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订协议地点：

开户银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市北支行：

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 144952-04170003615
开户银行上海建设银行：

邓玉春    4367421215884180955
